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議會 學生權益委員會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二次常設會議（部門質詢）紀錄 

一、會議時間：112 年 11 月 03 日（五）18 時 30 分 

二、會議地點：教學大樓 B1 T001 教室  

三、會議主席：涂召集委員善郁            紀錄：黃秘書伃婕 

四、主席宣布：由於委員僅七位出席，未達法定過半人數，因此宣布流會。但

因涉及委員的質詢權利，故部門質詢時間照舊，將由三位委員

進行質詢。 

五、流程更動：由三位委員共同商量，決定更動部門質詢時間流程。 

質詢流程依下列順序調整： 

部門質詢（一）：學權部門質詢：「期中停修規範」相關事宜。

（原第九項） 

部門質詢（二）：學權部門質詢：「性別友善宿舍」相關事宜。

（原第十項） 

部門質詢（三）：學權部門質詢：「學生遷籍彰化」相關事宜。

（原第十一項） 

部門質詢（四）：學權部門質詢：「雙主修規範」相關事宜。 

（原第十二項） 

部門質詢（五）：學權部門質詢：「體育場地借用案」相關事

宜。（原第十三項） 

部門質詢（六）：學權部門質詢：「教務處學則延長休業年限是

否適用續讀碩士獎勵案」相關事宜。 

（原第十四項） 

部門質詢（七）：學權部門質詢：「宿舍門禁卡規範」相關事

宜。（原第十五項） 

部門質詢（八）：學權部門質詢：「住宿學生會」相關事宜。 

（原第十六項） 

部門質詢（九）：學權部門質詢：「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宿舍

生活促進會實施規定」相關事宜。 

（原第七項） 

部門質詢（十）：學權部門質詢：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宿舍幹

部獎懲規定」相關事宜。（原第八項） 



部門質詢（十一）：學權部門質詢：「學生宿舍居民申訴案」相

關事宜。（原第一項） 

部門質詢（十二）：學權部門質詢：「校園野狗案」相關事宜。

（原第二項） 

部門質詢（十三）：學權部門質詢：「進德人行道」相關事宜。

（原第三項） 

部門質詢（十四）：學權部門質詢：「校內社團評鑑」相關事

宜。（原第四項） 

部門質詢（十五）：策劃部門質詢：「學生會活動餐費」相關事

宜。（原第五項） 

部門質詢（十六）：財務部門質詢：「學生會活動贊助」相關事

宜。（原第六項） 

六、部門質詢時間： 

（一）蕭剛毅委員質詢權益部「學生宿舍居民申訴案」相關事宜。 

說明：一、民國 112年 10月 13日，權益部部長與其顧問前往彰師

大住宿組向其中組員溝通 確認居民違規而懲處時，因此

居民不服懲處內容而經向權益部申訴，上述行為尚在正

當範圍內。 

二、權益部長與其顧問在彰師大住宿組溝通時，顧問屢次認

定生促會幹部成員只要出現於宿舍內即表示其不論其自

身身、心、靈、課業、工作等，都必須將其時刻處理之

事項往後周延，以宿舍事務為最優先，不論是否在該宿

舍幹部法定之執勤時間都一樣，而權益部長因其未表示

意見而致默認其顧問意見，得論其執相同立場此行徑已

嚴重違反學生生活之基礎權益特此提請質詢。 

附註一：生促會成員亦屬彰師大學生，若上述情形屬實，得

證權益部認定但凡彰師大學生參與公共事務團體其

權益則低於一般學生。 

附註二：其原先討論之居民懲處案為居民正常違規，經生促

會及教官討論核准後決議進行減刑懲處，原 20點因

其初犯改至 10點，又因態度良好將其改為 8點，再

因其向宿舍幹部提出異議並請求宿舍幹部減刑，其

8點之懲處改為三個小時勞動服務與 5點記點，而

住宿組在受該居民申訴後以其為初犯及其態度良好



再次減刑至 5點而不用實施勞動服務，此行徑與日

前黃前任總幹之案件不謀而合，而權益部此次卻支

持或默認此減刑之行徑，不免產生權益部看人做事

之疑議。 

回覆：一、針對說明的第二項，由於當天身體不適才有此表態，部

長承認此表態是不合理的，下次會再注意。 

二、針對附註二，部門認為是不合理的，因此有向住宿組反

映；有關與上屆學生行政中心的態度不一，此為兩方的

處理方式不同之緣故。 

三、由於此事項的質詢時間已到，其餘問題再請蕭剛毅委員

以書面的方式提出，會再給予回覆。 

（二）題目：李超群委員質詢權益部「校園野狗案」相關事宜。 

說明：第一次學權委常設會議質詢此案時已收到權益部回覆，雖了

解相關規劃，但目前無收到任何更進一步的消息，擬請行政

中心報告相關進度，以利學生議會做後續追蹤及合作。 

回覆：部長會先分配給新進部員處理此事項，預計於第三次學權委

常設會議報告進度，並且呈報給校警隊知悉與請求協助。若

時間可以，將在十一月的學校行政會議提此案；若時間不

行，將在十二月的行政會議提出。 

（三）題目：李超群委員質詢權益部「進德人行道」相關事宜。 

說明：在學生會官網上面可以追蹤到進德人行道事宜已經進入與顧

問公司討論細部規畫階段，預計何時學生會端可以進入實際

設計人行道之討論? 擬請行政中心報告相關進度，以利學生

議會做後續追蹤及合作。 

回覆：一、本次質詢的前幾天，市公所回應仍在選擇適合的顧問公

司與請中央撥經費至市公所，後續會再做追蹤。 

二、預計會在學校舉辦公聽會，以向附近的里民說明設置人

行道的理由。 

三、關於是否將市公所的態度寫入本會發文中，本次質詢的



兩週後會與市公所會面一次，為避免過度揣測，部門會

先確認市公所的態度，再考慮是否寫入發文。 

四、若兩週後市公所對於人行道的設置仍舊沒有表態，在今

年十二月學生會將先行表達本會的態度與意見。 

（四）題目：李超群委員質詢權益部「校內社團評鑑」相關事宜。 

說明：前幾年有某學生會幹部反應，校內課外指導組之服務貢獻

獎，有不公平審議之情形，無公開標準讓學生了解評鑑情

形，恐造成資源偏重某些社團幹部，請問學生會這邊是否有

掌握此案，以及相關進度為何?應建議校方建立公開審議標

準，避免相關問題再次發生。 

回覆：一、由於部長是第一次知悉此事項，因此會再向課指組詢問

狀況。 

二、若有收到課指組的答覆如是否修法，會再提進度報告給

李超群委員。 

（五）題目：李超群委員質詢策劃部「學生會活動餐費」相關事宜。 

說明：以往學生會辦理活動時，企劃書內容會開列餐費當作工作人

員便當，不過當此活動工作人員涉及非學生會成員時，是無

妥當?以近期【學生會通識講座】你只有這個人生——潘柏霖

的創作計畫為例，部分工作人員非學生會成員，卻仍享有便

當之使用，並現況學生會編制無另聘人員之必要，此外，是

否也要有統一的學生會內部餐費開列標準?什麼樣的活動需開

列餐費? 

回覆：一、有關學生會開列活動餐費的標準，部門認為要以服務時

長的比例為準，在之後的活動企劃書也會清楚註明給本

會成員和非會內成員的便當數量。 

二、非會內成員須經由考核通過才能擔任活動工作人員。且

須符合以下三個條件才可以領取便當： 

1. 符合該職位需求且具相關經驗，需檢附相關證明。 

2. 當日服務時數達活動總時數的三分之二以上。 

3. 具有學生會任用紙本證明，部門已擬定表格範本。 



三、關於此事項之相關法規的擬定，部門會再做討論，預計

於這學期前完成。 

（六）題目：李超群委員質詢財務部「學生會活動贊助」相關事宜。 

說明：學生會在承接廠商合作時常會獲得一些贊助品，如現金、禮

品卡、衣服等，在本學期的新生包與一系列廠商合作，應該

也有收到贊助品，但是一直以來這類贊助品無出現在學生會

帳面上，並且學生會財務部也無記錄存貨的狀況，希望學生

會能夠建立存貨系統，或者能夠進一步掌握贊助品狀況，確

定資源能夠被妥善運用。 

回覆：一、有關在與承接廠商簽訂的合約上預先書寫贊助品事項，

因簽約事項是由策畫部進行，再者本部門也不一定能提

前知悉廠商是否會給予贊助品，或是廠商會臨時給予，

故此事項可能無法處理。 

二、關於掌控學生會內部的存貨狀況如贊助品，部門會再確

實記錄，並且轉達給王群皓會長知悉此事項。 

（七）題目：鄭國廷委員質詢權益部「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宿舍生活促

進會實施規定」相關事宜。 

說明：第一次學生權益委員會常設會議時已質詢此案，擬請行政中

心報告相關進度，以利學生議會做後續追蹤及合作。 

回覆：基於住宿生的救濟權利，部門會提供住宿生向住宿組或是更

上級的單位檢舉的管道，但更詳細的內容如是否會有住宿組

偏袒生促會的情形，尚須討論。 

（八）題目：鄭國廷委員質詢權益部「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宿舍幹部獎

懲實施規定」相關事宜。 

說明：第一次學生權益委員會常設會議時已質詢此案，擬請行政中

心報告相關進度，以利學生議會做後續追蹤及合作。 

回覆：同第七項的回覆。 

（九）題目：鄭國廷委員質詢權益部「期中停修規範」相關事宜。 

說明：第一次學生權益委員會常設會議時已質詢此案，擬請行政中



心報告規範修訂之相關進度，以利學生議會做後續追蹤及合

作。 

回覆：因量能不足，此事項尚未開始處理，預計於第三次學權委常

設會議報告。 

（十）題目：鄭國廷委員質詢權益部「性別友善宿舍」相關事宜。 

說明：第一次學生權益委員會常設會議時已質詢此案，擬請行政中

心報告調查之進度，以利學生議會做後續追蹤及合作。 

回覆：一、因量能不足，此事項尚未開始處理。 

二、與性酷社合作之相關事宜，尚須詢問。 

三、目前校方主要專注於性別友善廁所的案子，因此有待性

別友善廁所大致擬定後，部門才會向校方提出性別友善

宿舍的案子。 

四、確認學生需求以及支持程度的調查表單製作，預計於第

三次學權委常設會議前完成 

（十一）題目：鄭國廷委員質詢權益部「學生入籍彰化」相關事宜。 

說明：第一次學生權益委員會常設會議時已質詢此案，擬請行政

中心報告目前進度，以利學生議會做後續追蹤及合作。 

回覆：一、部門有向校方詢問，但校方並未答覆。 

二、學生入籍彰師大的相關規範，部門會再向教務處或是

住宿組提出，預計於第三次學權委常設委員會報告進

度。 

三、關於學生入籍彰化的好處，將整理並製作成懶人包，

預計於下學期第一次會期前完成。 

（十二）題目：鄭國廷委員質詢權益部「雙主修規範」相關事宜。 

說明：第一次學生權益委員會常設會議時已質詢此案，擬請行政

中心報告目前與系所諮詢之相關進度，以利學生議會做後

續追蹤及合作。 



回覆：一、洽談的三個科系分別是電機系、機電系、物理系。機

電系和物理系的系辦認為目前尚須時間確認新的規範

是否有問題以及實施成效，並且系上雙主修的人數較

少，尚須考慮是否要降低雙主修門檻；電機系的系辦

回覆若是同學有修習同性質的課程，可以學分認抵。 

二、將繼續向寶山校區的系所進行洽談，預計於第三次學

權委常設會議報告進度。 

（十三）題目：鄭國廷委員質詢權益部「體育場地借用案」相關事宜。 

說明：第一次學生權益委員會常設會議時已質詢此案，擬請行政

中心報告目前諮詢之相關進度，以利學生議會做後續追蹤

及合作。 

回覆：一、部門多次向體育室詢問但並未收到回應，於本次質詢

前一週才收到體育組的回應：待內部討論後再答覆。 

二、後續處理如與體育室接洽是否可在開會討論過程中納

入學生意見，預計在下學期第一次會期報告進度。 

（十四）題目：鄭國廷委員質詢權益部「教務處學則延長休業年限是否適

用續讀碩士獎勵案」相關事宜。 

說明：第一次學生權益委員會常設會議時已質詢此案，擬請行政

中心報告目前詢問教務處之相關進度，以利學生議會做後

續追蹤及合作。 

回覆：一、教務處回應會在學校的行政會議提請修法，部門會再

請王群皓會長追蹤進度，若十一月的行政會議的開會

通知單中，教務處並無提案，將請教務處提臨時報告

事項或臨時討論事項。 

二、預計於第三次學權委常設會議報告進度。 

（十五）題目：鄭國廷委員質詢權益部「宿舍門禁卡規範」相關事宜。 

說明：第一次學生權益委員會常設會議時已質詢此案，擬請行政

中心報告目前處理進度，以利學生議會做後續追蹤及合

作。 



回覆：一、關於宿舍門禁卡，學校並沒有規範，但部門在與住宿

組討論後，住宿組認為門禁卡的權限目前並沒有調整

的必要性，為了避免緊急狀況的發生，宿舍幹部仍需

要全通卡。 

二、宿舍門禁卡權限的法律授權相關事宜，預計於第三次

學權委常設會議報告。 

（十六）題目：鄭國廷委員質詢權益部「住宿學生會」相關事宜。 

說明：第一次學生權益委員會常設會議時已質詢此案，擬請行政

中心報告目前諮詢進度，以利學生議會做後續追蹤及合

作。 

回覆：基於生促會的成員並非由住宿生選出，學生會認為改善生

促會的具體方式可以先從總幹事的選舉進行，並且說服住

宿組接受總幹事的認定須由住宿生票選之結果，預計於下

學期的第一會期報告進度。 

七、結束時間：19 時 33 分。 

 


